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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YDOO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毅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96）

解聘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
委任新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

變動董事會委員會成員和授權代表，
採納新管理層安排及
終止過渡安排

本公告乃為遵守《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條、第 13.51B(2)條及第 13.51(2)條的規定而作出。

茲提述毅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14年 7月 14日、7月 17日及 7月 23日

刊發的公告（合稱「相關公告」），其中規定了有關公司前任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王

再興先生（「王先生」）的過渡安排（定義見相關公告）等詳細內容。

新管理層安排

繼 2014年 7月 23日公告刊發之日起，本公司並未被通知或知悉有關王先生或新進

展（如相關公告中所定義）的任何進一步資訊。2014年 8月 22日，本公司董事會（「董

事會」）召開會議審議目前之情形，並審查及評估繼續實施過渡安排之恰當性以及是

否需採納並實施其他安排。董事會作出於 2014年 8月 25日起生效之以下決議（「決

議」）：(1)解聘王先生在本公司擔任的一切職務，包括 (i)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會

主席，(ii)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委員，及 (iii)本公司的授權代表（上述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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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i)、(ii)及 (iii)合為「公司職務」），(2)委任王健利先生（「王健利先生」）替代王先生

擔任公司職務（上述安排 (1)及 (2)合為「新管理層安排」），及 (3)自新管理層安排生

效起，終止過渡安排。董事會認為，由於目前並未有有關王先生的進一步進展及資

訊且為給予管理層更大確定性和穩定性，應採納新管理層安排以替代過渡安排，且

新管理層安排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大利益。

解聘王先生公司職務

決議通過後，本公司全體董事（除王先生外）於 2014年 8月 23日簽署並發出了董事會

決議解聘王先生公司職務的書面通知，並通過傳真、郵件及親自送達的方式送達至

王先生登記在本公司的最後已知地址。董事會認為，上述通知送達方式有效，且自

送達完成時起，王先生公司職務的解除合法生效。

委任王健利先生擔任公司職務

王健利先生簡歷

王健利先生，現年 54歲，擁有超過 18年的大型商貿物流中心開發及運營經驗。如

本公司 2013年 10月 18日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載，自 1995年起，王先生，以及

其兄弟姐妹及家屬（統稱為「王氏家族集團」），就開始從事商貿物流中心項目的開發

和運營。作為家族核心成員之一，王健利先生直接參與了其中多個項目的開發及運

營。除上述披露外，於擔任公司職務前，王健利先生並未於本集團擔任任何其他管

理職務。自 2013年 1月起，王健利先生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第十一屆

委員會委員並擔任江西省第十一屆工商業聯合會委員。2011年 9月至今，王健利先

生亦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吉安市第三屆委員會常務委員。2008年 4月至今，王

健利先生還擔任吉安市工商業聯合會主席。2002年 12月至 2013年 1月期間，王健

利先生亦曾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西省第九屆和第十屆委員會委員，並曾擔

任江西省第九屆和第十屆工商業聯合會委員。2006年 12月年至 2011年 9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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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利先生亦曾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吉安市第二屆委員會委員。王健利先生

獲得過多個獎項，包括於 2013年 12月被評為 2013年度吉安市優秀市政協委員、於

2005年 3月被評為吉安市榮譽市民，並於 2004年 12月榮獲江西省優秀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獎章。

鑒於王健利先生於大型商貿物流中心開發及運營方面的豐富經驗，特別是其此前在

王氏家族集團商貿物流中心開發中的經驗和貢獻以及其於該行業的深厚資歷，董事

會認為，王健利先生是擔任公司職務的恰當人選，並相信其經驗對於本集團業務運

營的繼續增長具有重要價值。

王健利先生與管理層及股東之關係及在本公司的權益

王健利先生是王先生的弟弟，黃德宏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和王德文先生（本公司

首席執行官）的叔叔，並是王全光先生、王德盛先生、王德開先生和王雙德先生（部

分最終控股股東（定義見下文））的親屬。

於本公告之日，王健利先生持有約 9.48%的至毅控股有限公司（「至毅」）股份。至毅

於本公告之日現持有 2,070,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股份」），約佔本公司全部

已發行股本的 51.56%。如招股章程所披露，王健利先生與王先生、王全光先生、王

德盛先生、王德開先生、黃德宏先生、王德文先生和王雙德先生（「最終控股股東」）

於 2013年 3月 22日簽署了一致行動聲明。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XV部，鑒於該一致行動聲明，最終控股股東（包括王健利先生）被視為通過至

毅持有全部 2,070,000,000股股份的權益。

於本公告之日，除本公告另有披露外，王健利 (a)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

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並無其他關係；(b)目前和過去三年均未在其他上市公司擔

任任何董事職務；及 (c)目前並未擔任本公司或本公司所屬集團公司的任何其他成員

公司的任何其他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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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利先生之董事服務合約

王健利先生已與本公司簽訂為期兩年的服務合約。王健利先生有權獲得每年人民

幣 400萬元的薪水，以及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根據公司薪酬政策不時酌情決定的獎金

和其他激勵。王健利先生的任期至本公司下一次股東大會，屆時其將有資格重新當

選。之後，其須根據本公司經修訂及重述的公司章程細則輪值告退並在本公司股東

周年大會上重新當選。

除上文披露及相關公告外，盡董事會最大所知，並未有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條

之規定需披露的有關王先生或王健利先生的其他事宜，亦未有需要提請聯交所及本

公司股東注意的任何事宜或內幕信息。

董事會謹借此機會歡迎王健利先生加入董事會。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董事會將繼續跟進有關王先生事宜的進展。如本公司知悉有關王先生的任何新進展

可能對本集團的業務及財務運營和表現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本公司將根據法律

要求，及時就此進展進一步公告。

代表董事會

毅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黃德宏

執行董事

香港，2014年 8月 25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健利先生及黃德宏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袁兵先生；及本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賢足先生、王連洲先生及林智遠先生。


